渭政字〔2024〕51号

关于印发《渭桥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各成员单位：

根据休宁县学校安全生产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县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和休宁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县预防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溺水工作的通知》精神要求，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结合我乡实际制定工作方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

1. 建立健全渭桥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由行政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科室、各行政村负责人任成员组建领导组。
2. 成立以联系村负责人，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为组员的村级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村小组。

二、加强水域管理、建立即查即改机制，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

1. 明确水域权属主体和责任人员，建立各类水域安全隐患台账。

2. 对渭桥乡辖区内所有的塘库河坝，特别是沿河两岸居民生活区内的涉水工程进行了仔细的摸排，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排除隐患。

3. 加强重点区域，重要节点的防控工作，在深水区、沿河两岸居民区、水埠头、拦河坝、塘库、漫水桥等险工险段，增设防护设施，树立警示标示牌。

三、摸清在校青少年儿童人数，严格落实好监护管理责任

通过学校家长会、家访、发一封信等形式，教育学生家长及监护人要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切实负起监护责任，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留守儿童确定专人监管，加大对危险隐患水域巡查频度，做到宣传教育、警示标志、隐患排查、监管监控全覆盖，构建家庭、学校、村乡网格化管理。
四、做好防溺水知识的宣传

通过树立警示标识牌、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加深广大干群对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重要性的理解认识；乡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积极配合学校认真开展“十个一”、“六不一会”教育宣传活动，通过你问我答、家长会、家访、学生办宣传栏、演练等多种形式，通过现场互动变抽象的条文具体化形象化。

五、建立健全青少年儿童联防联控机制

通过学校学生的个人家庭信息，加强学校与学生家庭、村委会与属地学生家庭进行监督和家访，并做好沿河和塘库的巡查工作。
渭桥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按照上级通知精神，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及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将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机制，着力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安全网，确保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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